
   

 

  

 

 

 

 

電話號碼  Tel No : 2918 0102 

傳真號碼  Fax No :  

電郵地址  Email :  

本局檔號  Our Ref :  

來函檔號  Your Ref : 

 

電郵文件  

 

 

通函： SU/ C CI /2 020 /0 02  

 

致：全體主事中介人  

 

 

各位負責人員：  

 

因提升供強積金中介人使用的「電子服務」  

而作出的特別安排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早前已根據《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第 6K A ( 1)及 ( 2 )條，指定「電子服

務」作為電子系統，以供註冊中介人透過該系統執行多項職能，包括

但不限於提交周年申報表、年費、主事中介人接獲的投訴個案季度申

報表。有關主事中介人及附屬中介人亦可透過「電子服務」閱覽「核

准附屬中介人（個人）的隸屬申請通知」。  

 

謹此通知，積金局將於 20 2 0 年 8 月 3 1 日起進一步提升「電

子服務」的功能。新增功能讓註冊中介人可利用「電子服務」向積金

局作出以下通知：  

 

  主事中介人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3 4ZG ( 2 )條撤回就某附屬中介人

隸屬該主事中介人給予的同意；  

  《強積金條例》第 34 ZE ( 2 )條所訂明關乎主事中介人的改變；及  

  《強積金條例》第 34 Z I( 2 )條所訂明關乎附屬中介人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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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優化措施  

 

( A )  新增電子表格  

「電子服務」將會增設電子表格，供註冊中介人向積金局作

出通知。所有主事中介人均可透過其「電子服務」主事中介人帳戶，

取用電子表格 IN T - 5 B（主事中介人就附屬中介人撤回同意的通知）及

電子表格 IN T - 6（主事中介人更改資料通知），而附屬中介人則可透過

其「電子服務」附屬中介人帳戶，取用電子表格 IN T - 7（附屬中介人更

改資料通知）。電子表格 IN T - 5 B 等同印文本表格 IN T - 5 的第 I 及第 I I

部，旨在供主事中介人根據《強積金條例》第 3 4 ZG (2 )條，通知積金局

有關撤回就其附屬中介人可為該主事中介人進行受規管活動給予的同

意。電子表格 IN T - 6 及電子表格 IN T - 7 等同印文本表格 IN T - 6 及表格

IN T - 7，這兩份表格旨在供主事中介人及附屬中介人分別根據《強積金

條例》第 34 ZE ( 2 )條及第 34 Z I( 2 )條，通知積金局有關更改資料的事宜。 

 

「電子服務」所設的電子表格為註冊中介人提供多一種向

積金局作出通知的途徑。電子表格及印文本表格均可用作向積金局作

出通知，以符合申報要求。不過，為提升運作效率及節省紙張起見，

我們鼓勵註冊中介人使用電子表格。儘管印文本表格將可繼續使用，

但在電子表格推出後，積金局將不再接受以傳真方式發送至積金局的

印文本表格，而傳真號碼（ 22 59  88 08）亦將於電子表格推出當日起終

止服務。  

 

( B )  提交電子表格後積金局向註冊中介人發出的通訊  

不論註冊中介人是以電子表格還是印文本表格向積金局作

出通知，積金局均會透過「電子服務收件箱」 1就註冊中介人作出通知

的事宜與註冊中介人聯絡。積金局在完成處理某一通知後，會發出電

郵提示，提醒有關註冊中介人登入「電子服務」，在「電子服務收件

箱」查閱積金局發出的通訊。因此，註冊中介人必須向積金局提供最

新的電郵地址。如有需要，請使用電子表格 IN T - 6／表格 IN T - 6 更新

你的電郵地址，並請通知你的附屬中介人使用電子表格 IN T - 7／表格

IN T - 7 更新其電郵地址。  

                                                 
1 在電子表格推出前，「電子服務」內的「電子服務收件箱」以往稱為「積金局發出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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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電子服務」下主事中介人的登入帳戶管理  

積金局藉此機會檢討了現時分編配予主事中介人的「電子

服務」登入帳戶。除了現時為主事中介人提供的「電子服務」帳戶（稱

為「主事中介人負責人員帳戶」）外，積金局另行開發了「主事中介

人行政帳戶 A」及「主事中介人行政帳戶 B」兩個新帳戶，各設有不

同的取覽權限，以配合主事中介人的需要。在主事中介人的合規人員

使用「主事中介人行政帳戶 A」及「主事中介人行政帳戶 B」前，兩個

帳戶均須由「主事中介人負責人員帳戶」的使用者啓動。  

 

推出這項優化措施後，「主事中介人負責人員帳戶」便可用

以為主事中介人執行「電子服務」所提供的全部功能。主事中介人的

合規人員可使用「主事中介人行政帳戶 A」執行擬備電子表格 IN T - 5 B

及電子表格 IN T - 6 的功能，以便向積金局作出通知，而合規人員亦可

使用「主事中介人行政帳戶 B」，執行「電子服務」所提供的其他功

能，例如支付年費及提交投訴個案季度申報表和周年申報表。有關不

同帳戶所具備功能的詳情，請參閱載於附件的資料摘要表。  

 

暫停「電子服務」  

 

在推出優化措施前，積金局將會就「電子服務」實施若干特

別安排。為此，由 20 20 年 8 月 26 日下午 6 時至 2020 年 8 月 30 日，

現時可透過「電子服務」執行的所有功能將會暫停，以便進行系統維

修，該等功能包括支付年費、由註冊中介人提交周年申報表、由主事

中介人提交投訴個案季度申報表，以及由主事中介人提出個人帳戶查

詢。在優化措施推出後，「電子服務」平台將於 20 20 年 8 月 3 1 日恢

復正常運作。  

 

為主事中介人舉辦簡介會  

 

積金局將於 20 2 0 年 8 月 24 日的一周透過視像方式為全體

主事中介人舉行兩場簡介會（設有示範環節），向主事中介人介紹上

述主要優化措施。邀請函連同簡介會確實舉行的日期將於短期內另行

以電郵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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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通函的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與你的個案負責人聯絡。 

 

 

 

 

 

 

李頌珊  

產品規管部  

職業退休計劃處  

高級經理  

 

 

連附件  

 

副本送：  香港金融管理局銀行操守部高級經理譚詠欣女士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 察委員會中介機 構部發牌科高級經理 吳

雪兒女士  

保險業監管局市場行為部高級經理杜卓嘉女士  

 

 

2 0 20年 8月 1 2日  

 



   

 

附件  

各類主事中介人「電子服務」帳戶可以執行的功能  

 
 擬 備 及 提 交

電 子 表 格

I N T - 5 B 及

電 子 表 格

I N T - 6  

擬 備 電 子

表 格 I N T -

5 B 及 電子

表 格 I N T -

6  

查 閱 主 事

中 介 人 的

一 般資 料  

提 交 投

訴 個 案

季 度 申

報 表  

提 交 主

事 中 介

人 周 年

申 報表  

提 交 主

事 中 介

人 年費  

閱 覽 投

訴 個 案

季 度 申

報 表 及

周 年 申

報 表 的

提 交 紀

錄  

下 載 隸

屬 主 事

中 介 人

的 附 屬

中 介 人

的 持 續

專 業 進

修 合 規

報 告  

為 主 事

中 介 人

的 合 規

人 員 啓

動「電子

服 務 」帳

戶  

有 權 作 出 聲

明  

無 權 作 出

聲 明  

主 事中 介

人 負 責 人

員 帳 戶  

✔  ✔ ✔ ✔ ✔ ✔ ✔ ✔ 

主 事中 介

人 行政 帳

戶 A   

 ✔        

主 事中 介

人 行政 帳

戶 B  

  ✔ ✔ ✔ ✔ ✔ ✔  


